和解协议
甲方（申请执行人）： 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乙方（被执行人）：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
鉴于：
1.甲方与乙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闵行法院）作出（2021）沪0112民初23189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生效法律文书）；
2.因乙方未能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甲方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闵行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号（2022）沪0112执923号。
现双方经友好协商，就执行案件履行事宜，自愿达成如下合意：
一、乙方于2022年【4】月【1】日前向甲方支付人民币【359866.16】元。
二、甲方同意，如乙方履行完毕本协议第一条项下付款义务，则免除乙方因本案产生的全部剩余债务，包括但不限于生效判决确定的其他给付义务、迟延履行期间利息或其他或有债务。如乙方未履行，则甲方有权申请恢复执行，并按照生效判决内容向乙方主张逾期利息。
三、甲方同意，闵行法院在乙方履行完毕本协议第一条项下付款义务后解除对乙方名下全部财产的查封、冻结、扣押等措施，解除对乙方及其法定代表人的限制消费令，并将乙方移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四、甲方指定收款账户：
户      名：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开户行名称：工行北京南口支行
账      号：0200011619200038050
	甲方：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乙方：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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